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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

“2022-2023年度给水排水行业突出贡献企业” 

评选办法 

一、总则 

1.为了表彰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会员（以下

简称“分会”）企业在执行国家节能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政方针以

及科技创新、绿色低碳、科学管理、产品研发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

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，热心行业事业和公益事业，分会决定在给水

排水行业中开展“2022-2023 年度给水排水行业突出贡献企业”的评

选表彰工作，对获选的企业授予“给水排水行业突出贡献企业”称号

（以下简称“突出贡献企业”）。 

2.本次活动开展以企业自愿申请为基础，充分体现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。 

3.评选范围为从事给水排水行业科研设计、产品生产、工程施工

等相关业务的分会会员单位。 

二、参加评选条件 

1.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依

法经营、诚实守信。 

2.积极鼓励职工发明创造，推进科技进步，在应用和推广新技术、

新材料、新工艺，组织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有较突出成绩，可持续发展

能力强，市场竞争能力和维修快速反应能力突出，经济效益居同行业

前列。 

3.重视产品质量，在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上严格执行相关标准，

质量居同行业领先地位。 

4.重视企业文化建设、品牌形象建设，坚持诚信经营，行业美誉



 2 

度高。 

5.社会责任感强，在环境保护、资源节约等方面有突出成绩。 

6.重视企业内部管理、职工业务、技术和素质教育，企业职工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，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和较强的创新能

力。 

7.热心行业事业，积极支持协会工作，积极参与分会组织的各类

活动。 

8.认真履行会员义务，并按时缴纳年度会费。 

三、评选办法 

1.“突出贡献企业”的评选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实

事求是，充分发扬民主，真正评选出事迹突出、大家公认的先进典型。 

2.评选工作须严格按照评选程序进行，坚持以企业业绩、行业贡

献、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，当选企业须具有代表

性、先进性和示范性。 

3.本次评选活动采用企业自愿申报，分会提名、专家或会员推荐、

等形式，由评选工作组独立评选完成。 

4.分会组建由业内专家、知名学者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

进行评选，产生最终评选结果。 

5.申报和评选过程 

202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2 日为申报时间，2024 年 1 月

3 日至 1 月 10 日由评选委员会秘书处进行申报材料审验，2024 年 1

月 11 日 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 在 分 会 的 官 方 网 站

（http://www.ccbw.com.cn/）上广泛征求意见，然后根据申报企业提

供的基础材料和网站上征求意见的结果，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

26 日交由评选委员会进行评选。 

6.对获选企业，授予“突出贡献企业”荣誉称号，颁发奖牌。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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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。 

7.本次评选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四、申报办法和内容 

企业向分会提出申请，索取或在分会官方网站《中国建筑水网》

（http://www.ccbw.com.cn）上下载“突出贡献企业”申报表格，按

规定填写，并附以下材料一并报送： 

1.申报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 

2.荣誉证书复印件； 

3.已出版的请提供标准号，未出版实施的请提供在编证明； 

4.支持行业相关会议、论坛、展会相关资料； 

5.参加公益组织、志愿者服务、捐款捐物，对各类抢险救灾予以

帮助的相关资料。 

所 有 申 报 文 件 请 均 以 电 子 版 形 式 报 送 至 协 会 邮 箱 ：

ccbw2000@163.com 

五、颁证及管理 

1.获得“突出贡献企业”的单位，由分会在 2024年 3月召开的“2024

年世界水务日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行业年会”上向企业

颁发奖牌。 

2.获得“突出贡献企业”的单位将在《中国建筑水网》及《水务

世界》刊物等宣传媒体上免费进行宣传。 

3.“突出贡献企业”证书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。 

4.对于获得“突出贡献企业”的企业如发现下列情况，分会有权

取消其“给水排水行业突出贡献企业”资格，并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公

布。 

⑴对于企业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，经查证后属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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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企业产品质量、管理工作出现严重问题，发生重大事故，或用户以

书面和网络方式投诉重大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售后服务质量低劣，造成

较坏社会影响的，经查证后属实。 

⑶企业行为严重损害行业利益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电话：010－68472086 

联 系 人： 

李  凯 15313933922    谭  青 13811635085 

葛  欣 18911259615    阮祥林 18310151154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8 号 

本细则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负责管理和解

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
 

 

  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

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

2023年 11月 20日. 

  

 

  


